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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5年7月8日接到公司大股

东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集团” ）《关于增持嘉凯城股份的函》，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大股东浙商集团及其关联人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大股东浙商集团认为本公司股价近期大幅波动，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大股东浙

商集团及其关联人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自2015年7月9日起）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合竞价交易方式或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方式

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增持资金不少于人民币3,500万元，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

的2%。

三、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竞价方式增持或根据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等方式增持。

四、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与大股东关系

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513,560,276 28.46

大股东

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5,570,000 18.60

大股东控股子公司

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5,440,000 0.30

大股东下属控股公司

浙江省食品有限公司

5,390,000 0.30

大股东下属控股公司

合计

859,960,276 47.66

五、浙商集团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六、本次增持计划的履行不会导致本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七、浙商集团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的法定期限内，浙商

集团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所持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

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

布中证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以及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关于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7

月8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以下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直至该停牌股票

恢复活跃交易。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1 002447

壹桥海参

2 300005

探路者

3 601199

江南水务

4 600315

上海家化

5 002364

中恒电气

6 002551

尚荣医疗

7 300171

东富龙

8 300274

阳光电源

9 002539

新都化工

10 600238

海南椰岛

11 300010

立思辰

12 300085

银之杰

13 300147

香雪制药

14 300168

万达信息

15 600570

恒生电子

16 600153

建发股份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

会相关规定、以及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如发生影响

估值政策和程序有效性及适用性的情况，本公司将及时调整估值方法并公告，以保证其持续适

用。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咨询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9

日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15�年 7�月 8�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以下停牌股票采用“指

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简称“AMAC� 行业指

数” ）。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000024

招商地产

002425

凯撒股份

300291

华录百纳

000669

金鸿能源

002520

日发精机

300310

宜通世纪

000673

当代东方

002546

新联电子

300353

东土科技

002129

中环股份

002589

瑞康医药

300429

强力新材

002191

劲嘉股份

002612

朗姿股份

300431

暴风科技

002214

大立科技

002654

万润科技

600094

大名城

002292

奥飞动漫

002684

猛狮科技

600153

建发股份

002301

齐心集团

300047

天源迪科

600310

桂东电力

002308

威创股份

300084

海默科技

600682

南京新百

002329

皇氏集团

300113

顺网科技

600687

刚泰控股

002348

高乐股份

300203

聚光科技

600699

均胜电子

002354

天神娱乐

300220

金运激光

600872

中炬高新

002375

亚厦股份

300232

洲明科技

601111

中国国航

300269

联建光电

300285

国瓷材料

603885

吉祥航空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银行协商, 待该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

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估值变更的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旗下基金所持有如下停牌股票：

序号 代码 名称 停牌日期

1 000503

海虹控股

2015/7/6

2 000709

河北钢铁

2015/6/30

3 000901

航天科技

2015/7/8

4 000902

新洋丰

2015/7/7

5 002038

双鹭药业

2015/7/8

6 002110

三钢闽光

2015/4/1

7 002129

中环股份

2015/7/3

8 002146

荣盛发展

2015/7/8

9 002320

海峡股份

2015/6/25

10 002402

和而泰

2015/7/7

11 002555

顺荣三七

2015/7/7

12 300009

安科生物

2015/7/7

13 300097

智云股份

2015/7/7

14 300099

尤洛卡

2015/6/23

15 300133

华策影视

2015/7/7

16 300136

信维通信

2015/7/7

17 300146

汤臣倍健

2015/7/8

18 300168

万达信息

2015/7/7

19 300348

长亮科技

2015/7/3

20 300350

华鹏飞

2015/7/7

21 600208

新湖中宝

2015/7/8

22 600340

华夏幸福

2015/7/8

23 600376

首开股份

2015/7/8

24 600482

风帆股份

2015/5/28

25 601311

骆驼股份

2015/6/18

26 601633

长城汽车

2015/6/19

27 603456

九洲药业

2015/7/2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第[2008]38号）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决

定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除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和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外）所持有的上述股票采

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同时，对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

有的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和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有的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在当日份额净值的基础上考虑上述股票的调整因素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

值。同时，对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有的上证消费8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及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持有的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恢复按估值

日的份额净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

特此公告并提示。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9

日

招商沪深

300

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

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招商沪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 ）中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招商沪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招商300地产B份额（场内简称：地产B端，交易代码：150208）的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达到0.250元后，本基金招商300� 地产份额（场内简称：地产分级，基金代码：

161721）、招商300地产A份额（场内简称：地产A端，交易代码：150207）及招商300地产B份额

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5年7月8日，招商300地产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招商300

地产B份额近期的参考净值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招商300地产A份额、招商300地产B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

折算后，招商300地产A份额、招商300地产B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

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招商300地产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大

幅降低，将恢复到初始的2倍杠杆水平，相应地，招商300地产B份额的参考净值随市场涨跌而

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三、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招商300地产B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

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招商300地产B份额的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0.250

元有一定差异。

四、招商300地产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招商

300地产A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招

商300地产A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招商300地产A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

的招商300�地产份额的情况，因此招商300地产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

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若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方法折算后本基金招

商300�地产份额、招商300地产A份额及招商300地产B份额的份额数量均会缩减。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资

产，持有极小数量招商300地产A份额、招商300地产B份额和场内招商300�地产份额的持有人，

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招商300地产A份额与招商300地产B份额的上市

交易和招商300�地产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

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商沪

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或者拨打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三、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

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

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9

日

关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第

二十一部分中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场内简称：生物药B，交易代码：150272）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0.250�元后，本基金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截至2015年7月8日 （T-1日）， 本基金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为

0.212元，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0.250� 元。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本基金将以2015年7月9日(T

日)为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本次不定期份额折算的基准日为2015年7月9日(T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场内简称：生物医药，基金代

码：161726）、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场内简称：生物药A，交易代码：150271）及招商国证

生物医药B份额。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按照《基金

合同》“第二十一部分、基金份额折算” 规则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在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本基金将分别对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

份额和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进行份额折算， 份额折算后本基金将确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

份额和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的比例为1：1，份额折算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的基金份额

净值、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和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均调整为1元。

具体折算原则及公式如下：

（1）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

份额折算原则：

份额折算前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的资产净值与份额折算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

的资产净值相等。

（2）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

份额折算原则：

① 份额折算前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的份额数始终保持

1：1配比；

② 份额折算前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的资产净值与份额折算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

额的资产净值及新增场内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的资产净值之和相等；

③ 份额折算前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的持有人在份额折算后将持有招商国证生物医

药A份额与新增场内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尾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以及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折算成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均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5年7月9日）(T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含定期定

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配对转换业务；招商国证生

物医药A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将于2015年7月9日(T日)上午开市至10:30�停牌，并于

2015年7月9日(T日)上午10:30�之后复牌。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

额折算比例。

（二）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5年7月10日）(T+1日)，本基金暂

停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招商

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暂停交易。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

确认。

（三）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5年7月13日）(T+2日)，基金管理

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

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招商国证生物

医药B份额将于2015年7月13日(T+2日)上午开市至10:30停牌，并于2015年7月13日(T+2日)上

午10:30之后复牌。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7月13日

(T+2日)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

年7月10日(T+1日)的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2015年7月13日(T+2日)当日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和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均可能出

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重要提示

1、本基金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将于2015年7月9日(T日)上

午开市至10:30停牌，并于2015年7月9日(T日)�上午10:30之后复牌。

2、本基金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

折算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

风险收益特征的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招商国证生物医

药A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因此原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持有

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此外，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为跟踪中证大宗商品指

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原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持有人还可

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本基金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

杆倍数将大幅降低，将恢复到初始的2倍杠杆水平，相应地，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净值随市

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4、由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

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份额的折溢价

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

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

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和

场内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的持有人， 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

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6、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折算基准日的份额净值与折算阀值0.250元可能有一定差异。

7、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9

日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B

类份额不定期份额折算的

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关

于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约定，当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 之B类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 （场内简称： 生物药B； 交易代码：

150272）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0.250�元时，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场内简称：生物医药，

基金代码：161726）、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场内简称：生物药A，交易代码：150271）、招商

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截至2015年7月8日，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为0.212，达到基金合同

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决定本基金将以2015年7月9日

为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截至2015年7月8日，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收盘价为

0.469元，溢价率高达121.23%。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杠杆倍数将大幅降

低，恢复到初始杠杆水平，招商国证生物医药B份额的溢价率可能大幅降低。投资者如果在折

算基准日（2015年7月9日）当天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9

日

关于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第

二十一部分中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场内简称：煤炭B，交易代码：150252）的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达到0.250�元后，本基金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截至2015年7月8日（T-1日）， 本基金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为0.245

元，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0.250�元。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本基金将以2015年7月9日(T日)为基

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本次不定期份额折算的基准日为2015年7月9日(T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招商中证煤炭分级份额（场内简称：煤炭分级，基金代

码：161724）、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场内简称：煤炭A，交易代码：150251）及招商中证煤炭B份

额。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招商中证煤炭分级份额按照《基金合同》“第

二十一部分、基金份额折算” 规则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在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本基金将分别对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和招

商中证煤炭分级份额进行份额折算， 份额折算后本基金将确保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和招商中

证煤炭B份额的比例为1：1，份额折算后招商中证煤炭分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招商中证煤

炭A份额和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均调整为1元。具体折算原则及公式如下：

（1）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

份额折算原则：

份额折算前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的资产净值与份额折算后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的资产净

值相等。

（2）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

份额折算原则：

① 份额折算前后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与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的份额数始终保持 1：1配

比；

② 份额折算前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的资产净值与份额折算后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的资产

净值及新增场内招商中证煤炭分级份额的资产净值之和相等；

③ 份额折算前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的持有人在份额折算后将持有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与

新增场内招商中证煤炭分级份额。

招商中证煤炭分级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尾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招商中证煤炭分级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以及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折算成招商

中证煤炭分级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均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5年7月9日）(T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含定期定

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配对转换业务；招商中证煤

炭A份额、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将于2015年7月9日(T日)上午开市至10:30�停牌，并于2015年7月

9日(T日)上午10:30� 之后复牌。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

例。

（二）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5年7月10日）(T+1日)，本基金暂

停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招商中证

煤炭B份额暂停交易。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5年7月13日）(T+2日)，基金管理

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

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招商中证煤炭B份

额将于2015年7月13日(T+2日)上午开市至10:30停牌，并于2015年7月13日(T+2日)上午10:30之

后复牌。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7月13日

(T+2日)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7月10日

(T+1日) 的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 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2015年7月13日

(T+2日) 当日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和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均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

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重要提示

1、本基金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将于2015年7月9日(T日)上午开市至

10:30停牌，并于2015年7月9日(T日)�上午10:30之后复牌。

2、本基金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

后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

特征的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与较高风

险收益特征的招商中证煤炭分级份额， 因此原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

确定性将会增加；此外，招商中证煤炭分级份额为跟踪中证大宗商品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

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 因此原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持有人还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

受损失的风险。

3、本基金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

数将大幅降低，将恢复到初始的2倍杠杆水平，相应地，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净值随市场涨跌而

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4、由于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

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招商

中证煤炭分级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

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和场内招商中证煤炭分

级份额的持有人， 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

险。

6、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折算基准日的份额净值与折算阀值0.250元可能有一定差异。

7、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9

日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B

类份额不定期份额折算的

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关

于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约定，当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之B类份额———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场内简称：煤炭B；交易代码：150252）的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0.250� 元时， 招商中证煤炭份额 （场内简称： 煤炭分级， 基金代码：

161724）、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场内简称：煤炭A，交易代码：150251）、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将

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截至2015年7月8日，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为0.245元，达到基金合同规

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决定本基金将以2015年7月9日为

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截至2015年7月8日，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收盘价为0.612元，

溢价率高达149.80%。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杠杆倍数将大幅降低，恢复到初

始杠杆水平，招商中证煤炭B份额的溢价率可能大幅降低。投资者如果在折算基准日（2015年7

月9日）当天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9

日

B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5年 7 月 9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

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08]38号）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

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13号)等有关规定，经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国投电力

（股票代码:600886），长江电力（股票代码:600900）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

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的"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活

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采用交易所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

予以关注。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

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

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5-033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方式整合巨力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产业，预计涉及标的交易金额不低于40,000.00万元，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该事项构成重大事项。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2.2项规定，上

市公司应当披露的重大信息如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且预计难以保密的，或者在按规定披露前已

经泄漏的，公司应当第一时间向深交所申请对其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停牌，直至按规定披露后复

牌。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巨力索

具，股票代码：002342）于2015年7月8日（星期三）午间13:00开市起申请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

事项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

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365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2015-39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永安药业，证券代码：002365）

股票交易价格于2015年7月6日、7月7日、7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本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1、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公司在核实过程中，未发现其他应披露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一季报预计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10%至60%，公司预计情况与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365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2015-40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及部分高管

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目前资本市场不稳定及公司股票非理性的下跌， 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

心，为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及维护股东利益，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勇先生承诺在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5� 年

12�月 31�日不减持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

同时，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承诺，拟根据市场情况，择机通过法律法规及相关通知

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其2015年内减持金额的10%。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管郑重声明：

1、诚信规范经营，扎实做好实业发展，努力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积极推动公司转型，以

良好的业绩回报公司股东。

2、持续加强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及时澄

清不实传言，坚定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552

证券简称：靖远煤电 公告编号：

2015-031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甘肃省属国有企业维护资本市场

稳定措施的公告

2015年7月8日,甘肃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

控股股东）等7家省属企业就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共同出具《承诺书》，现将内容公告如下：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营造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我们全体省属企业

承诺采取以下措施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做负责任的股东。在股市异常波动时期，不减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

票。

二、加大对股价严重偏离其价值的省属控股上市公司股票的增持力度，努力保持上市公司

股价稳定。

三、继续采取资产重组、培育注资等方式，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支持所控股上市公司加

快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力度，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

特此公告。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7

月

8

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所持有全部停牌

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

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

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13号)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公司对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

和程序，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旗下基金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现所持有的全部停牌股票进行估值。对于日后新增的停

牌股票涉及估值调整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上述相关股票当日收盘

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五年七月九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采用指数

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文）、

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

发布中证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以及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关于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等相关规定，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旗下基

金所持有的长海股份（股票代码：300196）、大众交通（股票代码：600611）、渤海股份（股票代

码：000605）、福能股份（股票代码：600483）、汤臣倍健（股票代码：300146）、华闻传媒（股票代

码：000793）、劲嘉股份（股票代码：002191）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该证券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录我公司网站 （www.nuodefund.com） 或拨打我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009免长话费）咨询有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9

日


